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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名称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地址 
李冰路 430 号 

联系人 苏彦文 

项目名称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整体燃烧实验室项目 

项目简介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尼韦尔”）

成立于 1996 年 6 月，注册地址为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李

冰路 430号，业务涉及航空产品及服务、自动化系统、自

动化产品、特种化学、纤维、塑料以及电子和先进材料、

交通和动力产品、汽车消费产品等领域。2003 年在浦东

张江高科技园区李冰路 430 号设立了中国霍尼韦尔（中

国）有限公司和研发基地，主要为全球霍尼韦尔的产品提

供技术研究和技术支持。霍尼韦尔研发基地现有 4 幢实验

楼（分别为 3 号实验楼、4号实验楼、5 号实验楼及涡轮

增压实验楼）、1幢办公研发楼（1 号楼）、1 幢办公楼（2

号楼）及相关附属设施，员工约 1500人。 

根据霍尼韦尔研发中心要求，公司在 B4 实验楼内 2

层 204 室预留位置扩建新增整体燃烧实验室项目，面积

27 平方米。该实验室服务于霍尼韦尔中国研发中心，主

要用于对消防员佩戴的相应装备进行燃烧测试实验，实验

频率约为 1 次/月。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8月委托上海建

科检验有限公司编制了《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整体

燃烧实验室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报告编号：

11YP201608000230002)。 



 

建设项目

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

因素 

存在的主要职业

病危害因素 

噪声、二氧化氮、一氧化碳、二氧化

碳、丙烷、七氟丙烷、氨气、二氧化

硫、氧化铝粉尘、铅烟、氧化锌、氟

化氢等 

检测结果 

检测 

因素 

检测 

岗位 

合格 

岗位 

合格率 

（%） 
氧化铝粉尘 1 1 100 

一氧化碳 1 1 100 

二氧化碳 1 1 100 

铅烟 1 1 100 

氧化锌 1 1 100 

氨 1 1 100 

二氧化氮 1 1 100 

二氧化硫 1 1 100 

个体噪声 1 1 100 

现场调查专业技

术人员名单 
杨琦、戴祚晟 

现场调查时间 2017年12月29日 

现场采样、检测专

业技术人员名单 
屠宝辰、杨文刚 

现场采样、检测时

间 
2018年1月5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苏彦文 

评价结论

与建议 

1.本项目分类为“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2.本项目针对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环节采取了相

应的防护措施，改善了作业环境,结合用人单位提供的项

目基础资料，通过现场调查、检测和评价，得出以下评价

结论： 

1）本项目针对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环节采取了相

应的防护措施，改善了作业环境,各检测点职业病危害因

素测定浓度/强度均符合国家限值标准，检测合格率为

100%，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

要求。 

2）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本工程结合生产工艺采取

了防噪、防毒等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与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岗位相匹配、形式适宜、运转良好，控

制效果合格。 

3）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该公司为接触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配备了个人防护用品，符合《个体

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 11651-2008）和《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

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5〕124 号）的要求。 

4）本项目的采暖、通风、空调、照明达到标准要求，

此次检测各作业点照度均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2013）标准要求。 

5）现场调查，各车间的辅助卫生用室配置合理，数

量足够，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的相关规定。 

6）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本项目主要生产工艺先进，

所选设备技术先进、自动化程度较高，生产区域与辅助生

活区域相对分隔，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符合《工业企业设

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相关要求。 

7）职业卫生管理：本项目职业安全健康管理由 HSE

部负责，配置 2名专职人员，制定了职业卫生规章制度，

职业病防治规划和实施方案、职业健康体检制度、职业病

危害申报及告知。 

8）职业健康监护：建立了职业卫生档案、劳动者健

康监护档案，对所有操作工进行了在岗体检，体检率为

100%。 

9）警示标识：现场检查，本项目工作场所设置了职

业病危害警示标识，符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158-2003）的相关要求。 



10）本项目制定有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演练制度，配

备了急救箱、应急柜、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便携式氧含量

检测装置等应急救援设施。 

综上所述，本项目目前基本符合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

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可以申请竣工验收。 

如能在正式运行过程中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建议，建立

健全各项职业卫生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则正常运行时可

以符合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控制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达到保护作业人员健康的目

的。 

3.对项目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建议： 

1）职业卫生防护措施 

在实验区，所有人员应穿着适当的防护服，注意个人防护，

佩戴符合防护要求的防毒口罩，如所从事活动需要时，还

应增加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 

实验开始以前，必须确认排风机处于运行状态，自动灭火

装置处于开启状态，才能进行实验操作。实验结束前至少

还要继续运行排风机 15分钟以上，以排出管道内的残留

气体。 

本项目涉及的钢瓶，在装卸、储存和运输时，如有泄漏可

能污染作业环境，因此，这些钢瓶装卸时应严格按照作业

指导书进行操作，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一旦发生泄漏，

应根据物料特性及时采用有效的控制和清除方法进行处

理。清除泄漏的过程尤其应加强操作人员严格的个人防

护。另外，应加强化学物储存的管理，不同性质的化学品

分类进行存放和标识，避免急性中毒事故发生。 

2）防护措施的维护、检修 

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

护用品，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检查和更新，定

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不得擅自拆

除或停止使用。并加强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的维修保养，

使工作场所有害物质浓度符合卫生限值的要求。另外，应

加强对操作人员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确保人员

能严格按照规定使用防护用品，防止操作人员出现大意松

懈导致的防护不到位而遭到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影响。 

3）个体防护措施的建议 

项目方对个体防护用品的管理及培训应满足以下要求： 



应建立健全个体防护装备的采购、验收、保管、发放、使

用、报废等管理制度。 

为作业人员采购的个体防护装备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国家、地方和行业标准。 

应根据个体防护装备的使用数量、有效使用时间及环境条

件合理发放。 

应定期对佩戴使用后的个体防护装备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在确认其失效时，应及时报废和更换。 

应由使用者或专人按照个体防护装备的使用要求进行维

护与保管。 

建设单位应制定培训计划，并按计划定期对作业人员进行

个体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维修及维护保养等相关法律

法规、标准及专业知识的培训。 

应在专业人员的指导、监督下对作业人员进行个体防护装

备的实际操作培训。 

应了解、掌握作业人员对个体防护装备使用的熟练情况，

并监督使用的正确性。未按规定佩戴和使用个体防护装备

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并根据需要进行再培训。 

4）针对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的建议 

公司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

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并确保监测

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对存在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

位进行登记，建立台账，确定监测点。 

建议该公司每年委托取得省级以上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

门资质认证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作业场所职业病

危害因素进行检测、评价，检测点的覆盖面、检测项目应

根据相关职业卫生规范及标准，检测点应具有代表性，并

建立健全企业的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档案。 

检测、评价结果应当依法向劳动者公布，并在取得检测、

评价结果后，按时报送企业所在地的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

门。 

检测中发现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强）度超标的设备和岗位，

要及时查找原因，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必要时更换设备，

以确保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5）职业健康监护制度 

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健康监护档案，全面掌握职工健康状

况，对发生健康损害征象的职工，及时采取有针对性地预

防措施来控制疾患的发生和发展；并对接触者的健康影响



及其程度进行有效评价，以便制定和完善相关的防护措

施。 

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47 号）第三十条的要求，对

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

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49 号）、《职业健康监护技

术规范》（GBZ188-2014）等有关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

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如实告知

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内容应根据各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

的具体危险化学品而定。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

担。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49 号）第十二条规

定，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

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证的劳

动者从事所禁忌的作业。 

6）职业卫生管理 

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标准，并定期组织检查实施情况。如：用人

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接受职业卫生培训，遵守职业病防治法

律、法规，依法组织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结合本单

位职业病危害的特点，建立考核管理制度和文字培训资

料，组织生产工人必须参加上岗前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

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使工人掌握各岗位职业病危害特

点及相应的个人防护知识，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

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保证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

防护设备和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 

切实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履行职业危害劳动合同告知

义务，在劳动合同中如实将劳动者在工作中可能接触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后果，采取的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告知劳

动者，并规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应进一步完善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

组织生产工人进行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演练，使工人

熟知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的应急救援程序，同时对预案进

行及时修订，以提高其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制定安全卫生检查规范，日常加强检查和督导，对发现的

问题应做好记录、通报和总结，并及时提出改进意见，防



止再次发生；制定符合生产特点的监测监护方针和计划，

以达到识别、评价和控制职业病危害以及保护工人健康的

目的。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卫

生培训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5〕121号的要求，

职业卫生培训措施应做到如下： 

a.应当建立职业卫生培训制度，保障职业卫生培训所需的

资金投入，将职业卫生培训费用在生产成本中据实列支。

要把职业卫生培训纳入本单位职业病防治计划、年度工作

计划和目标责任体系，制定实施方案，落实责任人员。 

b.要建立健全培训档案，真实记录培训内容、培训时间、

训练科目及考核情况等内容，并将本单位年度培训计划、

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职业卫生培训证明，

以及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职业病危害监测人员培训

情况等，分类进行归档管理。 

c.要根据行业和岗位特点，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内容

和培训学时，没有能力组织职业卫生培训的用人单位，可

以委托培训机构开展职业卫生培训。主要培训内容如下： 

①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

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职业病危害防治基础知识，结合行

业特点的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 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 学时。 

②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标准，职业病危害防治知识，主

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防控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维护与

管理，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 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 学时。职业病危害监测人

员的培训，可以参照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要求执行。 

③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

治法规基本知识，本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

程，所从事岗位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和防范措施，个人

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

与义务等。初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8学时，继续教育不得

少于 4 课时。 

④以上三类人员继续教育的周期为一年。用人单位应用新

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或者转岗导致劳动者接

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时，要对劳动者重新进行职业

卫生培训，视作继续教育。 



6）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卫生档

案管理规范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的

要求，该公司应将有关行政部门审核、建立的职业卫生相

关规章制度、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资料、作业场所职业病

危害因素检测报告和职业卫生培训资料归档后保存在公

司相关部门。职业卫生档案内容包括： 

a.职业病防治责任制文件； 

b.职业卫生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c.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清单、岗位分布以及作业

人员接触情况等资料； 

d.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基本信息，以及其配置、

使用、维护、检修与更换等记录； 

e.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报告与记录； 

f.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发放、维护与更换等记录； 

g.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汇总资料，存在职业禁忌证、

职业健康损害或者职业病的劳动者处理和安置情况记录； 

h.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有关技术资料，以及其备

案、审核、审查或者验收等有关回执或者批复文件； 

其他有关职业卫生管理的资料或者文件。 

根据《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令〔2012〕第 48号）要求，用人单位（煤矿除外）

工作场所存在职业病目录所列职业病的危害因素的，应当

及时、如实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危害项

目，并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用人单位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时，应当提交《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表》和下列文件、资料： 

①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 

②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分布情况以及接触人

数； 

③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 

用人单位应当首先通过“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以

下简称申报系统，网址：http://www.chinasafety.ac.cn）

进行电子数据申报，同时将《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加

盖公章并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按照本办法第四条

和第五条的规定，连同有关文件、资料一并上报所在地设

区的市级、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受理申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报文件、

资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出具《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回

http://www.chinasafety.ac.cn）进行电子数据申报，同时将《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加盖公章并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按照本办法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连同有关文件、资料一并上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http://www.chinasafety.ac.cn）进行电子数据申报，同时将《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加盖公章并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按照本办法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连同有关文件、资料一并上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http://www.chinasafety.ac.cn）进行电子数据申报，同时将《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加盖公章并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按照本办法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连同有关文件、资料一并上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http://www.chinasafety.ac.cn）进行电子数据申报，同时将《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加盖公章并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按照本办法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连同有关文件、资料一并上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http://www.chinasafety.ac.cn）进行电子数据申报，同时将《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加盖公章并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按照本办法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连同有关文件、资料一并上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执》。 

2）预防性告知 

健全和完善公司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职业病防治方案，并

落实本次评价的各项建议。 

建设单位若建筑物功能、生产规模、生产工艺和原辅材料

发生变更时，应再次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变更申报并进行

职业病危害评价。 

项目竣工后，其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等有关职业卫生内容

须进行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合格后，应按《工作场所职业

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2012〕第 47 号）的要求进行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管理。 

 

技术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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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专家评审意见 

 

 

 

 

 

 

 

 

 

 

 

 

 



 

 

 

 

 

 

 

 

 

 

 

 

 

 

 

 

 

 

 

 

 

 



 

 

 

 

 

 

 

 

 

 

 

 

 

 

 

 

 

 

 

 

 

 


